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79號

原      告  吳俊緯  

訴訟代理人  蔡采薇律師             

被      告  王奕舜  

訴訟代理人  簡  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7年5、6月間與伊見面聊天時，提

及從事直銷及投資事業，鼓吹伊投資加入下線，並向伊借

款，伊乃於同年6月5日將投資款、借款各100萬元（下分稱

系爭投資款、系爭款項，合稱系爭200萬元）匯至被告帳

戶。兩造進而於同年6月11日簽立代理資金操作委託保管條

（下稱系爭保管條），約明原告如欲取回系爭款項，被告應

於1個月內歸還。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之原因如非借貸，則為

將該款項交付被告保管。詎被告經催討仍不返還，爰依序依

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告給付100萬

元，並加計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被告則以：伊於訴外人康霖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

霖公司）經營直銷加盟事業，訴外人黃至溱、邱健龍分別為

伊上線及下線。黃至溱為追求業績目標，擬定遊說推廣方

案。嗣伊經邱健龍介紹認識原告，原告有興趣瞭解上開方

案，伊遂於107年6月11日前某日，邀約原告、黃至溱、同為

康霖公司會員之訴外人何鋅翊聚會認識。原告決定出資系爭

200萬元，其中系爭投資款由伊協助投入康霖公司，成為伊

下線，系爭款項則經伊轉交黃至溱作為代操資金，黃至溱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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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給付原告利潤10萬元。伊收到系爭款項後，已如數交給黃

至溱投資使用。兩造就系爭款項並無成立消費借貸及消費寄

託關係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被告收受原告交付之系爭200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訴字卷第190頁）。原告主張系爭款項之交付原因為借貸

或寄託，請求如數返還，則為被告所否認，且以前揭情詞置

辯。茲論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消費借貸或消費寄託關

係存在，須就其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或代替物之

交付及借貸或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負舉證之責任，良以交

付金錢或代替物之原因多端，或為買賣，或為贈與，或因其

他之法律關係而為交付，非謂一有金錢或代替物之交付，即

得推論授受金錢或代替物之雙方當然為消費借貸或消費寄託

關係。倘僅證明有金錢或代替物之交付，未證明借貸或寄託

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者，自不能認為有金錢或代替物之消費借

貸或消費寄託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19號判

決意旨參照）。　　　

　㈡兩造就系爭款項無成立消費借貸關係　　

　⒈觀諸系爭保管條記載：原告（委託人）因資金調度需求，故

將100萬元於107年6月5日委託交管於被告（受託人）保管，

並約定原告欲取回時被告需於1個月內歸還等語（見司促字

卷第3頁），文義上並無呈現借貸之意思，且所載交付原因

為原告而非被告有資金調度需求，亦與一般借貸常情迥異。

參以原告於聲請本件支付命令之初，主張交付原因為寄託，

全未提及借貸（見司促字卷第2頁），自難憑該保管條認定

兩造成立消費借貸關係。

　⒉其次，揆之兩造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原告於110年7月

19日稱：「我也是捧了200萬給你交給關關（指黃至溱，見

訴字卷第53頁）啊」、「總之一起想辦法」等語（見訴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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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頁）。原告於110年11月2日稱：「...我和家裡討論的

共識結論是，需要你擬個比較明確的還款計畫，直到這事情

處理落定。過程中當然如果有需要協助的，提供證據等，哥

也很樂意。這錢可以慢慢還，但需要開始執行。這也是哥和

家裡盡力協商的結果了已經。也希望你能體諒。」被告於翌

日回稱：「...我知道了哥那我想想怎麼辦，我們找個時間

約出來討論協議如何還款吧？」等語（見訴字卷第103

頁）。原告於111年1月22日詢問：「你那裡進度目前如

何」；被告於同日回覆：「我自己一個人一個人去遊說他們

了目前大家的反應都是好的，大家都支持聯合提告」等語

（見訴字卷第71頁）。原告於111年5月2日稱：「所以就是

我們直接告她們加重詐欺」、「讓案子曝光才有機會處理」

等語（見訴字卷第89頁）。原告於112年5月23日稱：「我最

近因為開咖啡廳需要一些錢，之前的事，還有欠款一百多萬

的部分，我們約個時間看怎麼樣能有效處理！我還是很看重

我們之間的關係，所以找個時問（間）看我們怎麼做會比較

好」；被告於當日回稱：「好喔〜〜〜看哥什麼時候有

空？」等語（見司促字卷第4頁）。參互以觀，顯示原告明

確認知被告僅負責轉交系爭200萬元，並非最終收受款項之

人，但因不滿黃至溱處理投資情形，乃要求經手款項之被告

出面協商。倘若被告為系爭款項之借用人，衡情原告無庸對

其表示「一起想辦法」、「我們直接告她們加重詐欺」甚至

「如果有需要協助的，提供證據等，哥也很樂意」等語。是

故，上開對話內容亦不足以推認兩造成立消費借貸關係。　

　⒊再者，證人何鋅翊證稱：原告交付被告之200萬元，其中100

萬元會進到康霖公司帳戶，另100萬元投入黃至溱之投資

案，每月約有10%利息；黃至溱是伊與被告上線，為達成業

績目標，就以投資案吸引更多民眾加入；原告匯款200萬元

給被告後，被告將其中100萬元匯入康霖公司帳戶，伊有協

助後續跑件流程，其餘100萬元由伊陪同被告提領現金，並

看到被告交給黃至溱等語（見訴字卷第163至166頁）。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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繹兩造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原告帳戶往來明細、黃至

溱帳號資料（見訴字卷第67至81頁），黃至溱以現金或轉帳

方式，分別於107年7月16日、同年8月16日、同年9月21日、

同年10月12日、同年11月16日、同年12月10日各存入原告帳

戶10萬元，且部分註記為分紅。核與何鋅翊所證：原告將10

0萬元投入黃至溱之投資案，每月約有10%利息等情吻合。足

見被告抗辯：系爭款項經伊轉交黃至溱作為代操資金，黃至

溱按月給付原告利潤10萬元等節，應屬可信。

　⒋原告雖主張上開各月10萬元款項為系爭投資款投資康霖公司

所發放之獎金，與系爭款項無涉云云。然依康霖公司113年6

月17日函覆，所有會員均為獨立傳銷商，獎金發放方式為匯

款至會員提供之帳戶；且依營運規章第3章第1點第20款，週

獎金為業績結算後第6週之週五撥放，月獎金為業績結算後

次月第4週發放，季獎金為每年3、6、9、12月之第4週撥放

（見訴字卷第135至145頁）。可知康霖公司直接發放獎金予

會員，不會經由上線發放，且發放之頻率、金額非採按月定

額方式。何鋅翊亦證稱：康霖公司直接將獎金匯入會員帳

戶，不會由上線發放給下線等語（見訴字卷第165頁）。原

告主張上開各月10萬元款項為康霖公司發放之獎金云云，顯

無足取。

　⒌承上，被告受領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之原因，應為受託轉交黃

至溱進行投資，要非被告向原告借款，兩造未成立消費借貸

關係。至系爭保管條雖記載：系爭款項交由被告保管，原告

欲取回時被告需於1個月內歸還等語（見司促字卷第3頁）。

然系爭款項係用於黃至溱投資，並非交由被告保管，已如前

述，則以此前提要件所約定被告應歸還保管款項之義務，自

亦無從成立。故原告依消費借貸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

項，難謂有據。

　㈢兩造就系爭款項無成立消費寄託關係

　　被告受領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之原因，為受託轉交黃至溱進行

投資，已如前述，被告既已將款項轉交黃至溱，黃至溱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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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給付原告紅利10萬元，如上⒊⒋所述，則被告已無保管系

爭款項之義務。至系爭保管條雖使用「保管」之用語，然兩

造於簽立系爭保管條之同日，併就系爭投資款之交付，簽立

另紙代理資金操作委託保管條，記載：原告於107年6月5日

將100萬元託付被告入康霖公司，並同意將此權利全權委託

被告處理等語（見訴字卷第83頁），亦使用「保管」之用

語。足悉「保管」之用語僅在表明被告確已收受原告交付款

項，且須依原告之委託轉交康霖公司及黃至溱。從而，原告

依消費寄託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給付10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譚德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陳今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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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79號
原      告  吳俊緯  
訴訟代理人  蔡采薇律師              
被      告  王奕舜  
訴訟代理人  簡  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7年5、6月間與伊見面聊天時，提及從事直銷及投資事業，鼓吹伊投資加入下線，並向伊借款，伊乃於同年6月5日將投資款、借款各100萬元（下分稱系爭投資款、系爭款項，合稱系爭200萬元）匯至被告帳戶。兩造進而於同年6月11日簽立代理資金操作委託保管條（下稱系爭保管條），約明原告如欲取回系爭款項，被告應於1個月內歸還。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之原因如非借貸，則為將該款項交付被告保管。詎被告經催討仍不返還，爰依序依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告給付100萬元，並加計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被告則以：伊於訴外人康霖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霖公司）經營直銷加盟事業，訴外人黃至溱、邱健龍分別為伊上線及下線。黃至溱為追求業績目標，擬定遊說推廣方案。嗣伊經邱健龍介紹認識原告，原告有興趣瞭解上開方案，伊遂於107年6月11日前某日，邀約原告、黃至溱、同為康霖公司會員之訴外人何鋅翊聚會認識。原告決定出資系爭200萬元，其中系爭投資款由伊協助投入康霖公司，成為伊下線，系爭款項則經伊轉交黃至溱作為代操資金，黃至溱按月給付原告利潤10萬元。伊收到系爭款項後，已如數交給黃至溱投資使用。兩造就系爭款項並無成立消費借貸及消費寄託關係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收受原告交付之系爭200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字卷第190頁）。原告主張系爭款項之交付原因為借貸或寄託，請求如數返還，則為被告所否認，且以前揭情詞置辯。茲論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消費借貸或消費寄託關係存在，須就其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或代替物之交付及借貸或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負舉證之責任，良以交付金錢或代替物之原因多端，或為買賣，或為贈與，或因其他之法律關係而為交付，非謂一有金錢或代替物之交付，即得推論授受金錢或代替物之雙方當然為消費借貸或消費寄託關係。倘僅證明有金錢或代替物之交付，未證明借貸或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者，自不能認為有金錢或代替物之消費借貸或消費寄託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1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兩造就系爭款項無成立消費借貸關係　　
　⒈觀諸系爭保管條記載：原告（委託人）因資金調度需求，故將100萬元於107年6月5日委託交管於被告（受託人）保管，並約定原告欲取回時被告需於1個月內歸還等語（見司促字卷第3頁），文義上並無呈現借貸之意思，且所載交付原因為原告而非被告有資金調度需求，亦與一般借貸常情迥異。參以原告於聲請本件支付命令之初，主張交付原因為寄託，全未提及借貸（見司促字卷第2頁），自難憑該保管條認定兩造成立消費借貸關係。
　⒉其次，揆之兩造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原告於110年7月19日稱：「我也是捧了200萬給你交給關關（指黃至溱，見訴字卷第53頁）啊」、「總之一起想辦法」等語（見訴字卷第87頁）。原告於110年11月2日稱：「...我和家裡討論的共識結論是，需要你擬個比較明確的還款計畫，直到這事情處理落定。過程中當然如果有需要協助的，提供證據等，哥也很樂意。這錢可以慢慢還，但需要開始執行。這也是哥和家裡盡力協商的結果了已經。也希望你能體諒。」被告於翌日回稱：「...我知道了哥那我想想怎麼辦，我們找個時間約出來討論協議如何還款吧？」等語（見訴字卷第103頁）。原告於111年1月22日詢問：「你那裡進度目前如何」；被告於同日回覆：「我自己一個人一個人去遊說他們了目前大家的反應都是好的，大家都支持聯合提告」等語（見訴字卷第71頁）。原告於111年5月2日稱：「所以就是我們直接告她們加重詐欺」、「讓案子曝光才有機會處理」等語（見訴字卷第89頁）。原告於112年5月23日稱：「我最近因為開咖啡廳需要一些錢，之前的事，還有欠款一百多萬的部分，我們約個時間看怎麼樣能有效處理！我還是很看重我們之間的關係，所以找個時問（間）看我們怎麼做會比較好」；被告於當日回稱：「好喔～～～看哥什麼時候有空？」等語（見司促字卷第4頁）。參互以觀，顯示原告明確認知被告僅負責轉交系爭200萬元，並非最終收受款項之人，但因不滿黃至溱處理投資情形，乃要求經手款項之被告出面協商。倘若被告為系爭款項之借用人，衡情原告無庸對其表示「一起想辦法」、「我們直接告她們加重詐欺」甚至「如果有需要協助的，提供證據等，哥也很樂意」等語。是故，上開對話內容亦不足以推認兩造成立消費借貸關係。　
　⒊再者，證人何鋅翊證稱：原告交付被告之200萬元，其中100萬元會進到康霖公司帳戶，另100萬元投入黃至溱之投資案，每月約有10%利息；黃至溱是伊與被告上線，為達成業績目標，就以投資案吸引更多民眾加入；原告匯款200萬元給被告後，被告將其中100萬元匯入康霖公司帳戶，伊有協助後續跑件流程，其餘100萬元由伊陪同被告提領現金，並看到被告交給黃至溱等語（見訴字卷第163至166頁）。而細繹兩造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原告帳戶往來明細、黃至溱帳號資料（見訴字卷第67至81頁），黃至溱以現金或轉帳方式，分別於107年7月16日、同年8月16日、同年9月21日、同年10月12日、同年11月16日、同年12月10日各存入原告帳戶10萬元，且部分註記為分紅。核與何鋅翊所證：原告將100萬元投入黃至溱之投資案，每月約有10%利息等情吻合。足見被告抗辯：系爭款項經伊轉交黃至溱作為代操資金，黃至溱按月給付原告利潤10萬元等節，應屬可信。
　⒋原告雖主張上開各月10萬元款項為系爭投資款投資康霖公司所發放之獎金，與系爭款項無涉云云。然依康霖公司113年6月17日函覆，所有會員均為獨立傳銷商，獎金發放方式為匯款至會員提供之帳戶；且依營運規章第3章第1點第20款，週獎金為業績結算後第6週之週五撥放，月獎金為業績結算後次月第4週發放，季獎金為每年3、6、9、12月之第4週撥放（見訴字卷第135至145頁）。可知康霖公司直接發放獎金予會員，不會經由上線發放，且發放之頻率、金額非採按月定額方式。何鋅翊亦證稱：康霖公司直接將獎金匯入會員帳戶，不會由上線發放給下線等語（見訴字卷第165頁）。原告主張上開各月10萬元款項為康霖公司發放之獎金云云，顯無足取。
　⒌承上，被告受領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之原因，應為受託轉交黃至溱進行投資，要非被告向原告借款，兩造未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至系爭保管條雖記載：系爭款項交由被告保管，原告欲取回時被告需於1個月內歸還等語（見司促字卷第3頁）。然系爭款項係用於黃至溱投資，並非交由被告保管，已如前述，則以此前提要件所約定被告應歸還保管款項之義務，自亦無從成立。故原告依消費借貸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難謂有據。
　㈢兩造就系爭款項無成立消費寄託關係
　　被告受領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之原因，為受託轉交黃至溱進行投資，已如前述，被告既已將款項轉交黃至溱，黃至溱並按月給付原告紅利10萬元，如上⒊⒋所述，則被告已無保管系爭款項之義務。至系爭保管條雖使用「保管」之用語，然兩造於簽立系爭保管條之同日，併就系爭投資款之交付，簽立另紙代理資金操作委託保管條，記載：原告於107年6月5日將100萬元託付被告入康霖公司，並同意將此權利全權委託被告處理等語（見訴字卷第83頁），亦使用「保管」之用語。足悉「保管」之用語僅在表明被告確已收受原告交付款項，且須依原告之委託轉交康霖公司及黃至溱。從而，原告依消費寄託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譚德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陳今巾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79號
原      告  吳俊緯  
訴訟代理人  蔡采薇律師              
被      告  王奕舜  
訴訟代理人  簡  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7年5、6月間與伊見面聊天時，提
    及從事直銷及投資事業，鼓吹伊投資加入下線，並向伊借款
    ，伊乃於同年6月5日將投資款、借款各100萬元（下分稱系
    爭投資款、系爭款項，合稱系爭200萬元）匯至被告帳戶。
    兩造進而於同年6月11日簽立代理資金操作委託保管條（下
    稱系爭保管條），約明原告如欲取回系爭款項，被告應於1
    個月內歸還。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之原因如非借貸，則為將該
    款項交付被告保管。詎被告經催討仍不返還，爰依序依消費
    借貸、消費寄託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告給付100萬元，並
    加計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且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被告則以：伊於訴外人康霖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
    霖公司）經營直銷加盟事業，訴外人黃至溱、邱健龍分別為
    伊上線及下線。黃至溱為追求業績目標，擬定遊說推廣方案
    。嗣伊經邱健龍介紹認識原告，原告有興趣瞭解上開方案，
    伊遂於107年6月11日前某日，邀約原告、黃至溱、同為康霖
    公司會員之訴外人何鋅翊聚會認識。原告決定出資系爭200
    萬元，其中系爭投資款由伊協助投入康霖公司，成為伊下線
    ，系爭款項則經伊轉交黃至溱作為代操資金，黃至溱按月給
    付原告利潤10萬元。伊收到系爭款項後，已如數交給黃至溱
    投資使用。兩造就系爭款項並無成立消費借貸及消費寄託關
    係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三、被告收受原告交付之系爭200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訴字卷第190頁）。原告主張系爭款項之交付原因為借貸
    或寄託，請求如數返還，則為被告所否認，且以前揭情詞置
    辯。茲論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消費借貸或消費寄託關
    係存在，須就其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或代替物之
    交付及借貸或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負舉證之責任，良以交
    付金錢或代替物之原因多端，或為買賣，或為贈與，或因其
    他之法律關係而為交付，非謂一有金錢或代替物之交付，即
    得推論授受金錢或代替物之雙方當然為消費借貸或消費寄託
    關係。倘僅證明有金錢或代替物之交付，未證明借貸或寄託
    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者，自不能認為有金錢或代替物之消費借
    貸或消費寄託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19號判
    決意旨參照）。　　　
　㈡兩造就系爭款項無成立消費借貸關係　　
　⒈觀諸系爭保管條記載：原告（委託人）因資金調度需求，故
    將100萬元於107年6月5日委託交管於被告（受託人）保管，
    並約定原告欲取回時被告需於1個月內歸還等語（見司促字
    卷第3頁），文義上並無呈現借貸之意思，且所載交付原因
    為原告而非被告有資金調度需求，亦與一般借貸常情迥異。
    參以原告於聲請本件支付命令之初，主張交付原因為寄託，
    全未提及借貸（見司促字卷第2頁），自難憑該保管條認定
    兩造成立消費借貸關係。
　⒉其次，揆之兩造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原告於110年7月1
    9日稱：「我也是捧了200萬給你交給關關（指黃至溱，見訴
    字卷第53頁）啊」、「總之一起想辦法」等語（見訴字卷第
    87頁）。原告於110年11月2日稱：「...我和家裡討論的共
    識結論是，需要你擬個比較明確的還款計畫，直到這事情處
    理落定。過程中當然如果有需要協助的，提供證據等，哥也
    很樂意。這錢可以慢慢還，但需要開始執行。這也是哥和家
    裡盡力協商的結果了已經。也希望你能體諒。」被告於翌日
    回稱：「...我知道了哥那我想想怎麼辦，我們找個時間約
    出來討論協議如何還款吧？」等語（見訴字卷第103頁）。
    原告於111年1月22日詢問：「你那裡進度目前如何」；被告
    於同日回覆：「我自己一個人一個人去遊說他們了目前大家
    的反應都是好的，大家都支持聯合提告」等語（見訴字卷第
    71頁）。原告於111年5月2日稱：「所以就是我們直接告她
    們加重詐欺」、「讓案子曝光才有機會處理」等語（見訴字
    卷第89頁）。原告於112年5月23日稱：「我最近因為開咖啡
    廳需要一些錢，之前的事，還有欠款一百多萬的部分，我們
    約個時間看怎麼樣能有效處理！我還是很看重我們之間的關
    係，所以找個時問（間）看我們怎麼做會比較好」；被告於
    當日回稱：「好喔～～～看哥什麼時候有空？」等語（見司促
    字卷第4頁）。參互以觀，顯示原告明確認知被告僅負責轉
    交系爭200萬元，並非最終收受款項之人，但因不滿黃至溱
    處理投資情形，乃要求經手款項之被告出面協商。倘若被告
    為系爭款項之借用人，衡情原告無庸對其表示「一起想辦法
    」、「我們直接告她們加重詐欺」甚至「如果有需要協助的
    ，提供證據等，哥也很樂意」等語。是故，上開對話內容亦
    不足以推認兩造成立消費借貸關係。　
　⒊再者，證人何鋅翊證稱：原告交付被告之200萬元，其中100
    萬元會進到康霖公司帳戶，另100萬元投入黃至溱之投資案
    ，每月約有10%利息；黃至溱是伊與被告上線，為達成業績
    目標，就以投資案吸引更多民眾加入；原告匯款200萬元給
    被告後，被告將其中100萬元匯入康霖公司帳戶，伊有協助
    後續跑件流程，其餘100萬元由伊陪同被告提領現金，並看
    到被告交給黃至溱等語（見訴字卷第163至166頁）。而細繹
    兩造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原告帳戶往來明細、黃至溱
    帳號資料（見訴字卷第67至81頁），黃至溱以現金或轉帳方
    式，分別於107年7月16日、同年8月16日、同年9月21日、同
    年10月12日、同年11月16日、同年12月10日各存入原告帳戶
    10萬元，且部分註記為分紅。核與何鋅翊所證：原告將100
    萬元投入黃至溱之投資案，每月約有10%利息等情吻合。足
    見被告抗辯：系爭款項經伊轉交黃至溱作為代操資金，黃至
    溱按月給付原告利潤10萬元等節，應屬可信。
　⒋原告雖主張上開各月10萬元款項為系爭投資款投資康霖公司
    所發放之獎金，與系爭款項無涉云云。然依康霖公司113年6
    月17日函覆，所有會員均為獨立傳銷商，獎金發放方式為匯
    款至會員提供之帳戶；且依營運規章第3章第1點第20款，週
    獎金為業績結算後第6週之週五撥放，月獎金為業績結算後
    次月第4週發放，季獎金為每年3、6、9、12月之第4週撥放
    （見訴字卷第135至145頁）。可知康霖公司直接發放獎金予
    會員，不會經由上線發放，且發放之頻率、金額非採按月定
    額方式。何鋅翊亦證稱：康霖公司直接將獎金匯入會員帳戶
    ，不會由上線發放給下線等語（見訴字卷第165頁）。原告
    主張上開各月10萬元款項為康霖公司發放之獎金云云，顯無
    足取。
　⒌承上，被告受領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之原因，應為受託轉交黃
    至溱進行投資，要非被告向原告借款，兩造未成立消費借貸
    關係。至系爭保管條雖記載：系爭款項交由被告保管，原告
    欲取回時被告需於1個月內歸還等語（見司促字卷第3頁）。
    然系爭款項係用於黃至溱投資，並非交由被告保管，已如前
    述，則以此前提要件所約定被告應歸還保管款項之義務，自
    亦無從成立。故原告依消費借貸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
    ，難謂有據。
　㈢兩造就系爭款項無成立消費寄託關係
　　被告受領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之原因，為受託轉交黃至溱進行
    投資，已如前述，被告既已將款項轉交黃至溱，黃至溱並按
    月給付原告紅利10萬元，如上⒊⒋所述，則被告已無保管系爭
    款項之義務。至系爭保管條雖使用「保管」之用語，然兩造
    於簽立系爭保管條之同日，併就系爭投資款之交付，簽立另
    紙代理資金操作委託保管條，記載：原告於107年6月5日將1
    00萬元託付被告入康霖公司，並同意將此權利全權委託被告
    處理等語（見訴字卷第83頁），亦使用「保管」之用語。足
    悉「保管」之用語僅在表明被告確已收受原告交付款項，且
    須依原告之委託轉交康霖公司及黃至溱。從而，原告依消費
    寄託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給付10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譚德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陳今巾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79號
原      告  吳俊緯  
訴訟代理人  蔡采薇律師              
被      告  王奕舜  
訴訟代理人  簡  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7年5、6月間與伊見面聊天時，提及從事直銷及投資事業，鼓吹伊投資加入下線，並向伊借款，伊乃於同年6月5日將投資款、借款各100萬元（下分稱系爭投資款、系爭款項，合稱系爭200萬元）匯至被告帳戶。兩造進而於同年6月11日簽立代理資金操作委託保管條（下稱系爭保管條），約明原告如欲取回系爭款項，被告應於1個月內歸還。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之原因如非借貸，則為將該款項交付被告保管。詎被告經催討仍不返還，爰依序依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告給付100萬元，並加計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被告則以：伊於訴外人康霖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霖公司）經營直銷加盟事業，訴外人黃至溱、邱健龍分別為伊上線及下線。黃至溱為追求業績目標，擬定遊說推廣方案。嗣伊經邱健龍介紹認識原告，原告有興趣瞭解上開方案，伊遂於107年6月11日前某日，邀約原告、黃至溱、同為康霖公司會員之訴外人何鋅翊聚會認識。原告決定出資系爭200萬元，其中系爭投資款由伊協助投入康霖公司，成為伊下線，系爭款項則經伊轉交黃至溱作為代操資金，黃至溱按月給付原告利潤10萬元。伊收到系爭款項後，已如數交給黃至溱投資使用。兩造就系爭款項並無成立消費借貸及消費寄託關係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收受原告交付之系爭200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字卷第190頁）。原告主張系爭款項之交付原因為借貸或寄託，請求如數返還，則為被告所否認，且以前揭情詞置辯。茲論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消費借貸或消費寄託關係存在，須就其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或代替物之交付及借貸或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負舉證之責任，良以交付金錢或代替物之原因多端，或為買賣，或為贈與，或因其他之法律關係而為交付，非謂一有金錢或代替物之交付，即得推論授受金錢或代替物之雙方當然為消費借貸或消費寄託關係。倘僅證明有金錢或代替物之交付，未證明借貸或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者，自不能認為有金錢或代替物之消費借貸或消費寄託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1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兩造就系爭款項無成立消費借貸關係　　
　⒈觀諸系爭保管條記載：原告（委託人）因資金調度需求，故將100萬元於107年6月5日委託交管於被告（受託人）保管，並約定原告欲取回時被告需於1個月內歸還等語（見司促字卷第3頁），文義上並無呈現借貸之意思，且所載交付原因為原告而非被告有資金調度需求，亦與一般借貸常情迥異。參以原告於聲請本件支付命令之初，主張交付原因為寄託，全未提及借貸（見司促字卷第2頁），自難憑該保管條認定兩造成立消費借貸關係。
　⒉其次，揆之兩造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原告於110年7月19日稱：「我也是捧了200萬給你交給關關（指黃至溱，見訴字卷第53頁）啊」、「總之一起想辦法」等語（見訴字卷第87頁）。原告於110年11月2日稱：「...我和家裡討論的共識結論是，需要你擬個比較明確的還款計畫，直到這事情處理落定。過程中當然如果有需要協助的，提供證據等，哥也很樂意。這錢可以慢慢還，但需要開始執行。這也是哥和家裡盡力協商的結果了已經。也希望你能體諒。」被告於翌日回稱：「...我知道了哥那我想想怎麼辦，我們找個時間約出來討論協議如何還款吧？」等語（見訴字卷第103頁）。原告於111年1月22日詢問：「你那裡進度目前如何」；被告於同日回覆：「我自己一個人一個人去遊說他們了目前大家的反應都是好的，大家都支持聯合提告」等語（見訴字卷第71頁）。原告於111年5月2日稱：「所以就是我們直接告她們加重詐欺」、「讓案子曝光才有機會處理」等語（見訴字卷第89頁）。原告於112年5月23日稱：「我最近因為開咖啡廳需要一些錢，之前的事，還有欠款一百多萬的部分，我們約個時間看怎麼樣能有效處理！我還是很看重我們之間的關係，所以找個時問（間）看我們怎麼做會比較好」；被告於當日回稱：「好喔～～～看哥什麼時候有空？」等語（見司促字卷第4頁）。參互以觀，顯示原告明確認知被告僅負責轉交系爭200萬元，並非最終收受款項之人，但因不滿黃至溱處理投資情形，乃要求經手款項之被告出面協商。倘若被告為系爭款項之借用人，衡情原告無庸對其表示「一起想辦法」、「我們直接告她們加重詐欺」甚至「如果有需要協助的，提供證據等，哥也很樂意」等語。是故，上開對話內容亦不足以推認兩造成立消費借貸關係。　
　⒊再者，證人何鋅翊證稱：原告交付被告之200萬元，其中100萬元會進到康霖公司帳戶，另100萬元投入黃至溱之投資案，每月約有10%利息；黃至溱是伊與被告上線，為達成業績目標，就以投資案吸引更多民眾加入；原告匯款200萬元給被告後，被告將其中100萬元匯入康霖公司帳戶，伊有協助後續跑件流程，其餘100萬元由伊陪同被告提領現金，並看到被告交給黃至溱等語（見訴字卷第163至166頁）。而細繹兩造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原告帳戶往來明細、黃至溱帳號資料（見訴字卷第67至81頁），黃至溱以現金或轉帳方式，分別於107年7月16日、同年8月16日、同年9月21日、同年10月12日、同年11月16日、同年12月10日各存入原告帳戶10萬元，且部分註記為分紅。核與何鋅翊所證：原告將100萬元投入黃至溱之投資案，每月約有10%利息等情吻合。足見被告抗辯：系爭款項經伊轉交黃至溱作為代操資金，黃至溱按月給付原告利潤10萬元等節，應屬可信。
　⒋原告雖主張上開各月10萬元款項為系爭投資款投資康霖公司所發放之獎金，與系爭款項無涉云云。然依康霖公司113年6月17日函覆，所有會員均為獨立傳銷商，獎金發放方式為匯款至會員提供之帳戶；且依營運規章第3章第1點第20款，週獎金為業績結算後第6週之週五撥放，月獎金為業績結算後次月第4週發放，季獎金為每年3、6、9、12月之第4週撥放（見訴字卷第135至145頁）。可知康霖公司直接發放獎金予會員，不會經由上線發放，且發放之頻率、金額非採按月定額方式。何鋅翊亦證稱：康霖公司直接將獎金匯入會員帳戶，不會由上線發放給下線等語（見訴字卷第165頁）。原告主張上開各月10萬元款項為康霖公司發放之獎金云云，顯無足取。
　⒌承上，被告受領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之原因，應為受託轉交黃至溱進行投資，要非被告向原告借款，兩造未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至系爭保管條雖記載：系爭款項交由被告保管，原告欲取回時被告需於1個月內歸還等語（見司促字卷第3頁）。然系爭款項係用於黃至溱投資，並非交由被告保管，已如前述，則以此前提要件所約定被告應歸還保管款項之義務，自亦無從成立。故原告依消費借貸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難謂有據。
　㈢兩造就系爭款項無成立消費寄託關係
　　被告受領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之原因，為受託轉交黃至溱進行投資，已如前述，被告既已將款項轉交黃至溱，黃至溱並按月給付原告紅利10萬元，如上⒊⒋所述，則被告已無保管系爭款項之義務。至系爭保管條雖使用「保管」之用語，然兩造於簽立系爭保管條之同日，併就系爭投資款之交付，簽立另紙代理資金操作委託保管條，記載：原告於107年6月5日將100萬元託付被告入康霖公司，並同意將此權利全權委託被告處理等語（見訴字卷第83頁），亦使用「保管」之用語。足悉「保管」之用語僅在表明被告確已收受原告交付款項，且須依原告之委託轉交康霖公司及黃至溱。從而，原告依消費寄託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譚德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陳今巾



